
附件4
专业核心课程相同举证审批表

	姓 名
	
	性别
	
	报考

岗位
	

	岗位

代码
	
	岗位专业要求
	

	报考

人员

提供

课程
	毕业院校
	

	
	所学专业名称
	

	
	所学专业课程
	

	与岗位要求相同专业学校课程
	对比学校
	

	
	符合专业名称
	

	
	专业核心课程
	

	招聘单位意见
	
	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意见
	

	招聘工作实施单位
	  

	备注
	


说明：考生将本表、本人就读学校及任意一所与岗位要求相同专业学校的核心课程目录（加盖学校公章）扫描件（或纸质版原件）送达河池市委人才办（招聘工作实施单位）。招聘单位及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根据考生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对并审核。所学专业核心课程80%以上相同，可认为符合报考条件。河池市委人才办参考招聘单位及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意见，出具最终审核意见。
